
雁政复不受字〔2025〕276 号

申请人：陕西***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西安市***。

法定代表人：***，职务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申请人因对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，向本机关

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5 月 1 日收到申请材料。
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，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，属于本机关

的管辖范围，应当予以受理。本案中，涉案行政行为作出的机关

为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

议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，不属于本机关管辖。

综上，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，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，

申请人可向西安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政府

2025 年 5 月 12 日


